


實踐大學推廣教育部高雄中心
退費申請書

	申請人自行填寫

	姓名
	[bookmark: _GoBack]
	身分證字號
	

	聯絡電話
	
	課程名稱
	 

	地址
	

	退費原因
	

	退費證明文件
	□ 繳費收據　  □ 收據遺失切結書

	退費方式
	· 匯款退費    □ 信用卡退刷 (僅刷卡繳費者可勾選此項)

	學員簽章
	
	退費申請日期
	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


	承辦單位填寫

	符合退費
條    件
	□ 本中心因故延期或未能開班上課，將全額退還已繳學費。
□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
學分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。
□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，未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，
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。
□ 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，不予退還。
■其他：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。


	課程名稱
	繳費金額
	退費金額

	
	
	

	收據編號
	
	完成退費日期
	____年____月____日

	承辦人員
	
	備註
	

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確認收到此金額之退費。
日期：_____年_____月_____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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